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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度跟踪报告 
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阳光电源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孙鹏飞 联系电话：010-60833031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胡宇 联系电话：010-60833032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。2016 年度，中信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保荐机构”）均及

时审阅了阳光电源 2016年的公开信息

披露文件，部分文件为事前审阅。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

数 

无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

度的情况 

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

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

制度、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

部审计制度、关联交易制度） 

是。保荐机构已进一步督导公司

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。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7 次。保荐机构查询了公司募集资

金专户资金变动情况、银行明细账等。 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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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文件一致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1 次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1 次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1 次 

5.现场检查情况 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

送 

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

况 

现场检查工作中，我公司提醒阳

光电源关注应收账款的收回工作，严

格执行相关内控制度，并根据业务实

际情况更加高效的完成本次非公开发

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工作，以

便尽快达产以提升公司经营业绩、更

好的回报公司全体股东。 

由于国内光伏行业项目金额大、

付款周期长等特点，随着公司产品销

售的增加，将会导致应收账款较快增

加并存在一定的回款风险。为防范信

用风险，加速资金周转，公司制定了

严格的信用管理制度和赊销政策。截

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应收账款

余额为 37.63 亿元，较 2015 年底增长

23.27%，应收账款余额占总资产比例

32.28%，较 2015 年底减少 12.70%。

同时，2016 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

60.04 亿元，同比增长 31.39%。公司应

收账款余额增长速度小于营业收入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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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速度，且占期末总资产比例有所下

降。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取得了

一定的成效。 

2016 年内，公司完成了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资金投资项目

光伏中功率产品组装自动化设备项

目。2017 年初，公司完成了 2016 年非

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肥东

县梁园陷湖陂 100MW 渔光互补光伏

电站项目。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亦在持续推进中。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5 次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

见 

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次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。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。保荐机构已按深圳证券交易

所规定建立并保管相关保荐业务工作

底稿。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16 年 12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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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持续督导要

求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

执行 
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

变动 
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
 

不适用 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

（包括对外投资、风险投

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

套期保值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

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

况 
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

业务发展、财务状况、管理

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

大变化情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履

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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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本公司担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曹仁贤先

生、郑桂标先生、赵为先生承诺：锁定期满后，任职期间

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

25%；离职后 6 个月内，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

份。 

是 不适用 

2．本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仁贤先生出具了《非

竞争承诺函》，承诺：①在本承诺函签署之日，本人及本

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均未生产、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

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品，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

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，也未

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

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；②自本承诺函签署之

日起，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将不生产、开发任何与

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，不

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

可能竞争的业务，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

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；

③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，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

和业务范围，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

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；若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

或业务产生竞争，本人及本人拥有权益的企业将以停止生

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

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

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；④如该承诺函

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，承诺方将向股份公司赔偿一

切直接和间接损失。 

是 不适用 

3．持有股份公司 5%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：上海汉麟创业

投资企业(有限合伙)、合肥尚格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亦分

别向股份公司出具《非竞争承诺函》，承诺：①在该承诺

是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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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签署之日,承诺方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均未生产、开

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产

品,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

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,也未参与投资于任何与股份公司生

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

企业；    ②在承诺方仍持有股份公司 5%及以上股份期

间,承诺方及其控股或控制的企业将不生产、开发任何与

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,不

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

可能竞争的业务,也不控股或控制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的

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;    

③如该承诺函被证明是不真实或未被遵守,承诺方将向股

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。 

4．发行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仁贤就社会保险及住

房公积金事项出具承诺函，承诺：若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

公司被相关主管部门要求补缴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、或

因社会保险或住房公积金事宜而遭受任何罚款，承诺人将

无条件以现金全额支付该部分需补缴。 

是 不适用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  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不适用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

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

项及整改情况 

2016 年度，存在以下中国证监会

（包括派出机构）和贵所对本保荐机构

或者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： 

1、2016 年 3 月 16 日，中国证监会

福建监管局对本保荐机构泉州宝洲路

营业部出具《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

公司泉州宝洲路证券营业部采取出具

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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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书【2016】3 号），指出中信证券泉州

宝洲路营业部存在员工违规为客户融

资提供便利的问题。本保荐机构此前已

根据福建证监局的要求认真开展了自

查自纠工作，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，高

度重视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公司内部通

报批评并处以经济处罚，并深刻总结反

思，汲取教训以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

生。 

2、2016 年 11 月 25 日，中国证监

会山西监管局出具《关于对山西东杰智

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

下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【2016】18 号），认为本保荐机构保荐

的东杰智能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导

致该项目的服务对象和投资重点均发

生变更，未及时进行充分信息披露，违

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

30 条相关规定。 

东杰智能对文件所列相关情况进

行了说明。 

3、2016 年 12 月 30 日，中国证监

会宁波证监局出具《关于对宁波理工环

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

下措施的决定》（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【2016】18 号），认为在对本保荐机构

保荐的理工环科进行现场检查中发现

公司存在相关问题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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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环科对文件所列问题逐项进

行了整改，并向宁波监管局提交了整改

报告。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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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

度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孙鹏飞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  宇 

 

 

 

 

 

 

保荐机构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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